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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马秀花、马秀红、周海雪：

本院受理原告马海界与被告马秀
花、马秀红、周海雪健康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王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马俊学：

本院受理原告勉维林与被告马
俊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马生鸿：

本院受理原告马吉相与被告
马生鸿民间借贷抚养费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324民初 37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王团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同心县人民法院

孙爱兵：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被告孙爱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
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432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孙爱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3359.32元、利息及分期付款手续费6098.34元，共计49457.66元；且孙爱兵应以43359.32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13.8％的标准支付自2023年2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及分期付款手续
费；二、驳回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1元，由孙爱兵负担1036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负担255元；
公告费300元，由孙爱兵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矛盾调解中心3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453号

宁夏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川通和汽车城有限公司、宁夏

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夏隆康供热有限责任公司、陈志杰、

刘万义、张玉霞、刘晓春、田亮、刘晓茹、王谦、刘晓彤、张扬：

本院受理原告陈有伏诉被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40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452号

宁夏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川通和汽车城有限公司、

宁夏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夏隆康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陈志杰、刘万义、张玉霞、刘晓春、田亮、刘晓茹、王谦、刘晓

彤、张扬：

本院受理原告拜玉兰诉被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40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454号

宁夏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川通和汽车城有限公司、

宁夏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夏隆康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陈志杰、刘万义、张玉霞、刘晓春、田亮、刘晓茹、王谦、刘晓

彤、张扬：

本院受理原告程玉凤诉被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40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自茜：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宝元与被
上诉人张建宁及原审被告陈自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3）宁01民终6311
号民事案件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2024年1月19日下午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区 208数字法庭开庭审理，如
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答
辩、辩论等相关诉讼权利，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宁、刘嘉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顺德嘉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宁、刘嘉琪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
8月 31日期间的物业费服务费共计 8685.94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苏文钊：

本院受理原告李元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913号民事
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一、被告苏文钊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元杰货款 36606元及利息887.03元；
二、驳回原告李元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77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苏文钊负担。限你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虎永辉：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宗收五金店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4083号民
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被告
虎永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永宁县望
远镇宗收五金店材料款 15734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193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虎永辉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
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苏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之成农业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3661号民事判决书及履
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一、被告苏涛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众之成农业有限公司货款
12190元及利息2094.32元；二、驳回原告宁夏众之成
农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苏涛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破20-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缙云县万森木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11月29日裁定受理宁夏瑞通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担任宁夏瑞通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宁夏瑞通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当于2024年3月8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紫荆花商务中心B座13层，联系人：张丙朝，联系电话：
15349677775）申报债权，书面资料上传债权申报平台说明申报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有关
证据材料，本次债权申报以线上申报为主，线下申报为辅。线上债权申报需债权人使用电脑浏览器进入“智破通”平台（网
址：https：//www.qlzpt.com），注册并登录后选择宁夏瑞通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填写申报信息。具体申报说明及操
作指引等以上述平台发布的公告为准；确需现场申报的债权人请提前电话预约并按照预约时间到场申报，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夏瑞通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4年3月15日（星期五）15时采用网络会
议的方式，在“智破通平台”召开，具体说明及操作指引等将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注：因本案采用
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申报债权时应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并确认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
该手机号码将会作为债权人确认的接收债权人会议相关信息及短信通知的渠道，请确保手机号码能够正常使用。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金华：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
行人白波与被执行人周
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中，申请人宁夏中惠天普
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
出变更申请。本院依法
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听
证，现已审查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106 执异 325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14室领取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百宁：

本院受理原告白志
文与被告王百宁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1782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3990号

马金亮：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
马金亮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28677.5 元、利息 2733.92 元、其他费用
4854.4元（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8月4日，后续利息按领用协议
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以上共计 36265.9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审判作风监督卡、廉政监督卡、“三个
规定”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391号

周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周
升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
信用卡本金 66666.5元、利息 103192.97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3
年8月7日，后续利息按领用协议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
其他费用11366.33元，以上共计181225.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审判作风监督卡、廉政监督卡、“三个规定”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414号

刘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刘
健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
信用卡本金 84443.96元、利息 123214.12元、费用 17505.66元（利
息暂计算至2023年8月4日，后续利息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偿
还完毕之日止），以上共计 225163.7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审判作风监督卡、廉政监督卡、“三个规定”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戴伯伸：

本院受理原告杨俊花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2民初 24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戴伯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杨
俊花借款 1万元。案件受理费 50元，
被告戴伯伸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兴开发区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
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何飞：

本院受理原告马小风诉被告何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何飞立即返还原
告借款本金 5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15.4%支
付自原告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利息；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3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贾成银：

本院受理原告李彦朝、李成刚、田
百英、李夏芯诉被告时永永、宁夏红麒
麟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贾成银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固原分公司依法向本院提起上
诉，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海
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天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海原县新区飛
鹰广告部诉被告宁夏天保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宁夏陆磐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王鹏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原告海原县新
区飛鹰广告部依法向本院提起上
诉，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本院海兴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涛：

本院受理原告余小龙诉被告田涛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装修合同；2.判令被告返
还原告装修款 31500元；3.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 28470
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下午13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桃：

本院受理原告武治虎诉被告王桃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2民初
24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原告武治虎提出与
被告王桃离婚，准予离婚；二、婚生长女武有慧、长子武
有博均由原告武治虎直接抚养，抚养费武治虎自行负
担。案件受理费200元，原告武治虎负担。限你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海兴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海：

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一、判令杨海返还李志军借款2万元；二、
案件受理费由杨海负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
午13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海兴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利红诉被告宁夏东润
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王宁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457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审判
管理办公室816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春晓：

原告梁红妮与被告张春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105民初41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张春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梁红妮借款本金83000元，截至2023年3月14日的利息780.2元，合计83780.2元；自
2023年3月15日起的利息以83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65%支付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
之日止；二、驳回梁红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23元，由梁红妮负担 128元，由张春晓负担 1895元；公告费 300
元，由张春晓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贾淑涛：

本院受理原告安徽聚鑫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贾淑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购机款2634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
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三个规定”告知书、
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李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卫平：

本院受理的李瑞有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522民初 23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马卫平于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李瑞有煤款 6000
元；二、驳回原告李瑞有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00元，被
告马卫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前来本院西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3327号

韩芳兰：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惠农区星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韩
芳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垫付的采暖费本金 1280.6元，欠缴 1个月零 6天房租 312元；2.案
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马涛：

原告马思敏与被告马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6569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马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马
思敏借款 70100元。案件受理费 1553
元，公告费 300元，均由被告马涛负担。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
庭 2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媛：

本院受理原告李金辉与被告王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4民初1640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被告王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李金辉
借款本金 1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14.8%支付 10000元
自2022年6月1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
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57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
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
二巡回法庭2楼212办公室（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兴庆区二大队）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雪臣：

本院受理原告马维花与被告马雪臣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
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车辆维修费、财产损失
合计516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
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
区一大队三楼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瑞连：

本院受理原告常秀芳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修复漏水设施，保证不再出现漏水情况；2.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物品及精神损失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
告向本院申请对因被告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恒大帝景8-1-601室漏水
造成原告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恒大帝景8-1-501室房屋受损的损失价
格进行司法鉴定。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司法鉴定委托窗口抽取鉴定机构，并定于
公告期满第 10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进行现场勘查，现通知你参
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到视为你方放弃相
关诉讼权利。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郭春和、禹宏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晓阳诉你们和马万祥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789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禹宏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晓阳各项损失 28518元，被告
马万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晓阳各项损
失12222元。并由被告禹宏伟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922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
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
一大队三楼 329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561号

张永祥：

原告吴华与被告张永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4561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张永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吴华
借款19000元，并按照年利率4.05%支付自2020年4月11日至借款实际还
清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5元、公告费600元，合计955元，由被告
张永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缑智鸣：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缑智鸣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6270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一、被告缑智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18595.52元，支付
息费9156.43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7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宁夏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93元，被告缑智鸣负担794元。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吕孟龙：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与被告吕孟龙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5861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吕孟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欠款本金 35449.95元、利息 9051.22
元，共计 44501.17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5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负担 102元，由被告吕孟龙负担 1213元。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圆：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与被告田圆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5863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田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欠款本金14123.12元、息费3609.87元，共
计17732.99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4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负担171元，由被告田圆负担543元。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